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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修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系所(中心)之教師授課鐘點時

數核計有所依循，特訂定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每週」係指星期一至星期日，以七日計，含日間部

及進修部。 
三、 專任(案)教師(以下簡稱教師)每學期每週基本授課時數： 

（一） 教授八小時、副教授九小時、助理教授十小時、講師十一

小時。 
（二） 擔任產官學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達一定金額者，依核

定減授時數之學期(年)，每週基本授課時數得酌減一至四

小時，由研發處會同人事處另訂之。 
（三） 兼行政業務教師之每週基本授課時數由人事處另訂之。 
（四） 其他特殊事項得專案簽核減授。 
教師於當學期每週基本授課時數未達上述標準者，最遲應於次一

學年補足完畢，如未補足則列入教師評鑑之參據。若因離職或退

休，未補足基本授課時數者，按所缺時數繳回鐘點費。 
四、 教師基本授課時數，於日間部及進修部須至少各安排一門課程

（兼行政業務或無進修部學制之系所教師除外）；惟進修學位者，

依本校「鼓勵教師學位進修實施辦法」之規定辦理。 
五、 教師每週超鐘點時數規定： 

（一） 教師每週授課時數須依本要點第三點之規定，授滿基本授

課時數始得支領超鐘點費。 
（二） 教師超鐘點總時數以學年核計，為減輕教師授課負擔，超

鐘點時數以上、下學期平均分配為原則。 
（三） 兼行政業務教師及擔任各學制導師者，每學期每週得超鐘

點時數為四小時；非前述職務教師為二小時，兼任多項職

務者，最高得超鐘點時數為四小時。 
（四） 外籍教師得不擔任導師，其超鐘點時數比照前述第三款導

師之規定。 
六、 其他課程授課時數核計方式： 

（一） 經費由政府計畫支應及相關專班課程，其授課時數另計，

得不受第五點規定之限制，但鐘點費由該計畫或專班經費

支應。 
（二） 多位教師分段（時）授課等課程，其授課時數另計，得不



受第五點規定之限制。 
（三） 數位學習課程依本校「推動數位學習課程(遠距教學)實施

要點」之規定辦理，其授課時數另計，得不受第五點規定

之限制。 
教師未達基本授課時數者，得以前述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授課時數

列計，列計之授課時數不得再支領鐘點費。 
七、 服務學習、勞作教育、英文能力檢定、實務專題、論文等其他課

程，依其相關規定辦理，其授課時數另計，得不受第五點規定之

限制。 
八、 校外實習課程之授課時數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之規定辦

理。 
九、 鐘點費核發方式： 

(一) 每學期支給4.5個月。另因加退選後開課不成之教師超鐘點

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均核發至實際上課結束之時數。 
(二) 班級學生人數滿七十五人至九十五人者，增給該科目鐘點

費三分之一；九十六人至一百二十人者，增給該科目鐘點

費二分之一；一百二十人以上者，增給該科目鐘點費三分

之二。 
十、 教師於學年中改聘，以改聘後之職級為計算基準。 
十一、 各系進修部課程至少得有二分之一時數由所屬教師擔任（兼行

政業務教師除外），情形特殊者應另行簽核。 
十二、 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數至少二小時，最高為八小時。 
十三、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據其他相關規定辦理，若有特殊情

形，經專案簽准，得不受本要點規定限制。 
十四、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